切          結          書    
    具切結人               申請100年度新北市政府補助原住民修建自用住宅，具結人及配偶完全符合並同意依照下列各款規定事項：

一、具結人及配偶完全符合本項補助之申請資格。

二、補助金額係當年度相關經費除以經審查合格之申請修建項目總數之商數。
三、具結人所具結如有不實而違反前項情事者，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一次繳還補助金額，絕無異議，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  致

           （       ）區公所

          

 具結人：                               簽章：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字號：                  
 戶籍地址：新北市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代碼編號200207、200208  公告期限：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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